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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 

有关财务会计问题的专项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 2018 年 9 月 19 日《关于对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以

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本所

或我们”）对反馈意见中提到的需要会计师说明或发表意见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

现将有关问题的核查情况和核查意见说明如下： 

一、反馈意见 10 提到：“预案显示，顺宇股份、露笑集团和董彪于 2017 年 11

月签署《股权激励协议》，约定顺宇股份及露笑集团对董彪实施股权激励，露笑集团

代董彪履行对顺宇股份 6,000 万元的出资义务。顺宇股份向董彪的增资构成集团股份

支付，顺宇股份确认股权激励费用 6,000 万元并计入当期损益。请说明该次股份支付

交易的具体会计处理，包括对应股权公允价值确认依据、相关费用计算过程。请独立

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股权激励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顺宇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为“顺宇洁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露笑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董彪 

一、股权激励目的 

甲方及乙方对丙方实施股权激励旨在进一步在各方之间形成共同利益基础，以实现

丙方勤勉、尽责并持续地为甲方提供劳动服务的目的。 

二、股权激励方式 

丙方根据本协议的规定获得相关激励股权，具体如下： 

1、甲方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一致决定，丙方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认缴但未实缴

的 3600 万股，及本次新增股份 2400 万股，共计 6000 万股，每股单价人民币 1 元计算，

共计 6000 万元，乙方将代替丙方履行相关实缴款义务，丙方在乙方履行相关款项支付

后，取得甲方公司相应股份股，丙方除需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外，无需向乙方

支付增资款项。 

2、丙方所享受股权激励以 6000 万元为限，以后，经甲方公司股东大会持股比例 67%

以上（含本数）的股东一致决定，甲方可以再次增股，增股次数不限。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 

赛特广场 5 层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3 

 
 

3、在乙方支付投资款当天，甲方公司应该向丙方出具收款收据及盖甲方公司公章

的投资入股凭证。丙方根据凭证上显示的公司股份比例享有甲方公司利润分配比例，以

投资款为限按照股份比例分担甲方公司亏损。如丙方对利润与亏损计算有异议，丙方有

权依据公司章程规定及相关法律规定查账。 

4、丙方之所以能取得甲方公司股份，皆因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定在公司推行管

理层股权激励机制之故。所以，只要丙方与公司劳动关系解除、终止，或劳动关系虽未

解除、终止，但不再担任本合同鉴于部分的管理岗位职务，丙方就无条件同意甲方或乙

方回购丙方所持有的公司所有股份。 

“无条件同意”含义：丙方不得以公司股权的市场价格升降、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

不合法、终止管理岗位职务违法违规等任何理由为由拒绝甲方公司回购丙方所持的公司

股份。 

（二）股权激励会计处理： 

1、会计处理原则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集团（由母公司和其全部子公司构成）内发生

的股份支付交易，应当按照以下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1）结算企业以其本身权益工具结算的，应当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权益结算的

股份支付处理；除此之外，应当作为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结算企业是接受服务企业的投资者的，应当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或应承

担负债的公允价值确认为对接受服务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同时确认资本公积（其他资

本公积）或负债。 

（2）接受服务企业没有结算义务或授予本企业职工的是其本身权益工具的，应当

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接受服务企业具有结算义务且授予本

企业职工的是企业集团内其他企业权益工具的，应当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现金结算的

股份支付处理。 

顺宇公司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接受服务企业为顺宇公司且没有结算义务，因此应

当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2、股权公允价值确认依据、相关费用计算过程 

《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第二条：股份支付，是指企业为获取职工和其

他方提供服务而授予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交易。第五条：

授予后立即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应当在授予日按照权益工

具的公允价值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资本公积。顺宇公司以低于外部投资者增

资的价格向员工发行股份换取服务属于授予后立即可行权的股份支付，授予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顺宇公司参考授予日期前后外部投资者增资的价格作为公允价值，公允价值

与实际购买成本之间的差额计入管理费用，相应增加资本公积。由于授予日与外部投资

者增资时间非常接近，以外部投资者增资的价格作为公允价值具有合理性。顺宇公司股

权激励费用的核算合理，符合准则规定。截止 2017 年 11 月 30 日，顺宇公司股本金额为

924,000,000.00 元（未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的金额为 910,136,410.77 元（未

经审计），每股净资产的金额为 0.98 元/股（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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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宇公司历次外部投资者增资的情况如下： 

外部投资者名称 出资形式 认购的股数 认购的价格 
打款时间/ 

债转股时间 

嘉兴金熹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债转股 200,000,000.00 1 元/股 2018 年 1 月 3 日 

珠海横琴宏丰汇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资金 100,000,000.00 1 元/股 2017 年 9 月 20 日 

杭州和骏新能源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 200,000,000.00 1 元/股 2017 年 11 月 7 日 

3、会计分录 

（1）顺宇公司收到股东露笑集团有限公司代股东董彪打款的出资款 6000 万，会计

处理如下： 

借：银行存款  6000 万 

贷：股本-董彪  6000 万 

（2）股权激励授予日会计处理如下： 

借：管理费用  6000 万 

贷：资本公积  6000 万 

（三）核查结果： 

经核查，我们已对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相关要求以及实施要件对

公司股权激励政策的实施进行检查，认为股权激励政策的实施符合股份支付的相关要求

以及实施要件、股份支付公允价值合理以及股权激励费用的核算符合准则规定。 

 

我们根据反馈意见的落实情况及再次履行审慎核查义务之后，提供了本次反馈意

见的专项说明。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8 年 10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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